场所证明
  上海市  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位于上海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地址，营业执照上注明的)，其产权属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有，该房屋可作为食品工业生产加工用房。
特此证明。

附件：1.房屋方位示意图；
      2.房屋平面图。
镇政府（章）


       或 
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
（章）



意见：




        
意见：







镇负责人签字：




   局负责人签字：






年   月   日


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
场所证明制作说明
1．房屋方位示意图和房屋平面图不得涂改，每页图纸都应当有证明单位盖章。

2．房屋平面图应包括所有与食品生产有关的场所。

3．房屋为多层楼层的，应按不同楼层分别制作房屋平面图。
